
1 

 

中央選舉委員會第五五０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1 日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臺北市徐州路 5 號 10 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李主任委員進勇 

陳副主任委員朝建        蔡委員佳泓                                                                                                                                                      

許委員惠峰（請假）            林委員瓊珠           

黃委員秀端                      邱委員昌嶽           

陳委員月端                      林委員超琦                   

蒙委員志成 

列席人員：莊主任秘書國祥        高處長美莉                      

謝處長美玲                     賴處長錦珖                   

蔡主任穎哲                  徐主任秋菊           

劉主任維玲                     陳主任泰                                                                          

蔡副處長金誥                   王高級分析師明德 

廖科長桂敏               葉科長志成                 

王科長曉麟           陳科長宗蔚                  

唐科長效鈞                   朱科長曉玉 

主席：李主任委員進勇      紀錄：呂秋蓮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五四九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認。 

二、第五四九次會議決定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報請公鑒。 

決定：准予備查。 

三、各處室報告 

（一）選務處 

案由：新竹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第 4 選舉區及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第 3 選舉區缺額補選選舉結果清冊及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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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表，報請公鑒。 

說明：新竹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第 4 選舉區及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第 3 選舉區缺額補選，業於 109 年 9 月 5

日（星期六）舉行投開票完畢，謹陳上開補選選舉結

果清冊及選舉概況表各 1 份。 

決定：准予備查。 

（二）人事室 

案由：本會所屬選舉委員會 109 年 8 月 21 日至 109 年 9 月

7 日重要人事異動案，報請公鑒。 

      人事案件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免予公開。 

乙、討論事項 

第一案：為審定新竹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第 4 選舉區及澎湖縣議會

第 19 屆議員第 3 選舉區缺額補選當選人名單，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1 條第 1 項第

7 款、第 38 條第 1 項第 6 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第 3

款、第 43 條第 1 項規定，縣議員當選人名單，應由本會

審定及公告。復依本會所定補選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

本會應於 109 年 9 月 11 日前審定當選人名單。 

二、本次缺額補選當選人名單，業經新竹縣及澎湖縣選舉委

員會函報到會，其中新竹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第 4 選舉區

缺額補選當選人為徐瑜新，得票數為 3,587 票；澎湖縣議

會第 19 屆議員第 3 選舉區缺額補選當選人為宋昀芝，得

票數為 1,881 票，經核均符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7

條第 1 項之規定，提請委員會議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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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請審定。 

辦法：提請委員會議審定通過後，依法於 109 年 9 月 11 日由本

會公告當選人名單。  

決議：審定通過。依法由本會於 109 年 9 月 11 日公告當選人名

單。 

第二案：有關「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本會業於 109 年 6 月 18 日、7 月 20 日及同月 23 日、8 月

12 日分別邀集會內各單位、行政機關（行政院、司法院

、法務部、內政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本會所屬

選舉委員會召開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研商會議，並經綜

整如附。 

二、本次修正重點擬具如下： 

（一）我國締結或加入之國際人權公約及其施行法具國內

法效力，機關有遵循之義務，相關法規之訂修亦應

符合公約內容。國民以行使公民投票權方式直接參

與國家權力運作，自負有與國家機關相同之責任及

義務，復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一條尊重條約規定、相

關實務見解及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益加確立

我國有義務不違反國際人權公約及為實現公約內

容之施行法，爰增訂公民投票涉及人民權利義務者

，不得違反國際人權公約及其施行法規定。（修正條

文第一條） 

（二）刪除受監護宣告者無公民投票權之規定。（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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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三）為使公民投票案能快速辨識，增訂提案人之領銜人

於提案時應備載公民投票案之簡稱；另現行公民投

票案提案人人數已大幅下修，提案並不困難，宜於

該公民投票提案具一定民意基礎並審查合於規定

後，再提供電子連署服務，始不致浪擲社會資源，

爰刪除有關電子連署系統於提案階段使用之規定。

公投案不宜因提案人之領銜人一人死亡而受影響，

參酌內政部前於一百零九年六月十一日報行政院

審查之公職選罷法修正草案第七十六條規定，增列

備補領銜人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四）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及領土變更案複決之程序及

排除適用條款。（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五）因應利用報紙、雜誌、廣播電視、數位通訊、網際

網路或其他媒體從事公民投票宣傳活動可能之失

序現象，爰就公民投票廣告之相關內容予以規範。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之一至第二十條之三） 

（六）為維護投票日之投票秩序，避免投票人於投票日受

公投案宣傳活動之不當干擾，爰作限制規定。（修正

條文第二十一條之一） 

（七）為維護投票人投票秘密及投票所秩序，參照總統副

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一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六十五條規定，明定穿戴不合規定者或干擾開

票、妨礙他人參觀開票不服制止等行為得令其退出

投開票所，及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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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並禁止任何

人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投票人圈定公投票內

容。（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八）為利調度投票所、開票所工作人員，爰明定投票所

、開票所管理員不受須為現任公教人員比例規定之

限制。（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九）增訂提案人名冊及連署人名冊之保管期限。（修正條

文第二十四條之一） 

（十）為免性質相同之複數公投案，其經投票結果均為通

過造成結果競合或矛盾，爰明定處理方式。（修正條

文第二十九條） 

（十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之一至第二十條之三之增

訂，明定違反者之處罰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三

條之一） 

（十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十二條第三項

及第四項之增列，明定違反者之處罰規定。（修正

條文第四十條之一及第四十五條之一） 

（十三）配合增訂不予受理之法定事由，爰納入得提起行

政爭訟之類型以維護提案人救濟權益。另公民投

票訴訟於起訴前，聲請保全證據應由何法院管轄

，本法無明文規定，致生爭議，爰定明保全證據

聲請事件之管轄法院，以資明確。（修正條文第五

十三條） 

（十四）增訂過渡條款，經選舉委員會通知連署之案件，

因已符合修正前之提案規定，毋須再依修正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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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規定辦理，爰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五十四條之一） 

三、檢附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一份（109 年 8 月

12 日研商會議決議版）。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法制作業程序函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

審議。 

決議： 

一、修正條文第 20 條之 3 照案通過，第 1 項紀錄留存 4 年之

緣由，於說明欄補充敘明；修正條文第 29 條照案通過，

說明二「，至公民投票案之性質.....委員會議審酌後決定

」等文字刪除，內容另訂於施行細則；修正條文第 53 條

第 1 項維持現行條文，其餘照案通過，並配合調整說明

欄文字。 

二、其餘修正條文均照案通過。 

三、依法制作業程序函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 

第三案：關於三大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三大一台於 109 年 1

月 5 日 18 時播放「彰視新聞」報導內容，疑違反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一事，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事實概要 

民眾於 109 年 1 月 7 日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檢舉「三

大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三大一台」於 109 年 1 月 5 日

18 時至 19 時播放「彰視新聞」(下稱系爭節目)報導內容

，一半以上皆係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謝衣鳳之新



7 

 

聞，該會於 109 年 2 月 3 日以通傳內容決字第 10900009560

號函，函請本會認定前開報導內容是否涉有違反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據以裁罰。 

二、相關法規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本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

廣播電視事業從事選舉或罷免相關議題之論政、新聞報

導或邀請候選人、提議人之領銜人或被罷免人參加節目，

應為公正、公平之處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及本法第 110 條第 2 項：「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

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研析意見 

（一）當事人(三大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陳述意見： 

民眾檢舉系爭節目播放內容，只報導本縣第三選舉區

立法委員候選人謝衣鳳及中國國民黨推薦登記之總統

副總統、政黨等相關新聞次數頻繁，針對民眾檢舉內

容，經當事人查證與事實明顯不符，說明如下： 

1、經查 109 年 1 月 5 日「彰視新聞編輯表」當天新聞內

容，都以地方重要活動為主，彰視新聞台基於媒體責

任，充分宣導地方訊息，採訪包括主辦單位、負責人

、鄉鎮長以及地方熱心公益人士等等，為地方發聲，

據實報導，當天新聞多達二十則，內容只有三則有立

法委員候選人謝衣鳳訪問段，並非陳情人所申訴只報

導立法委員候選人謝衣鳳及中國國民黨推薦登記之總

統副總統、政黨等相關新聞狀況(附 109 年 1 月 5 日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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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新聞編輯表一份)。 

2、本案新聞為鄉鎮主辦活動邀請採訪並非謝衣鳳主辦之

活動，且依照新聞報導內容為採訪參加活動為主的報

導，內容並無涉及從事選舉或罷免相關議題之論政。

本台新聞時段更從未用不實言論作批評其他候選人之

報導，經檢視播出內容並無涉違反公職人員選罷法之

相關規定。新聞頻道基於媒體責任，為地方發聲，據

實報導，充分宣導地方訊息，年關期間各鄉鎮春節活

動頻繁，採訪有候選人參加場合新聞，即涉違反相關

法令，實與媒體責任相悖。 

3、彰視新聞台，以在地觀點，多元且平衡製播原則，客觀

公正報導，深入鄰里，反映民意，與社區保持良好互

動，選舉期間如有候選人活動採訪通知，本公司均當

配合協助宣導，然本次總統及立委選舉期間並未接獲

第三選區其他候選人的任何採訪通知，是以前揭檢舉

事由，有失公允。 

4、綜上所述，陳述人並無違反本法相關規定。 

（二）擬議意見 

1、按本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廣播電視事業從事選舉

相關議題之論政、新聞報導或邀請候選人參加節目，

應為公正、公平之處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

遇。」旨在規範競選活動期間廣播電視事業從事選舉

或罷免相關新聞報導，及報導之內容應做公平公正之

處理，並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按節目內容

，是否屬選舉或罷免相關之新聞報導，非單純以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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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稱或僅就其片段內容為斷，應自該節目整體觀察

，其內容是否意在加深節目觀眾對特定候選人及政黨

之印象，而明顯為特定候選人或政黨助選之報導，例

如頻繁出現候選人之姓名、政黨名稱、競選標語、旗

幟、看板、號次等相關之影像、聲音及文字，並依通

常一般人經驗，一看即知者，當屬本法第 49 條第 3 項

所規定之選舉相關議題之新聞報導，否則僅就節目名

稱或其片段內容評斷是否為選舉或罷免相關之新聞報

導，無異賦予廣播電視事業可以自由選擇其播報之節

目是否為本法所規定之選舉相關議題之新聞報導，從

而逸脫法規範對選舉新聞應為公正、公平之處理，不

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之意。又未盡公平公正之

處理，依本會第 372 次委員會決議，可就廣播電視事

業之報導內容是否全程轉播特定政黨或候選人之造勢

活動或播送之選舉活動時間懸殊或其他有足以造成不

公正、不公平之情事，綜合判斷；而不得為無正當理

由之差別待遇，可謂法律上平等原則之體現，即倘無

法律上之原因，相同的事物應為相同之處理，不同的

事物應為不同的處理，否則即形成無正當理由之差別

待遇。 

2、系爭節目係三大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三大一台於

109 年 1 月 5 日 18 時播放「彰視新聞」，經檢視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來函檢附之節目側錄內容，該節目播

出時段為 109 年 1 月 5 日 18 時起至 19 時止，內容多

係地方鄉鎮相關活動，並穿插國民黨總統副總統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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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國民黨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及立法委員候選人謝

衣鳳之競選廣告；有關地方鄉鎮相關活動播報內容，

其中數則活動邀請立法委員候選人謝衣鳳到場致詞，

謝員除致詞時衣著帶有競選號次及姓名之立法委員候

選人競選背心，報導畫面另打上「立法委員候選人謝

衣鳳」字幕並有呼喊尋求支持之選舉口號(前開涉含選

舉內容之節目時段及活動詳如附表)，整體觀察顯難 

認無涉選舉相關議題，僅係單純之地方新聞報導。又

查系爭節目所涉與選舉議題有關時段雖佔該節目整體

時間少數部分，惟與選舉議題有關部分均為立法委員

候選人謝衣鳳之致詞、字幕及身著帶有號次及姓名競

選背心之播報影像，更無其他候選人及政黨之相關報

導，播放之選舉活動內容除時間懸殊外，另以字幕 

特別顯示「立法委員候選人謝衣鳳」之方式，其節目

將加深觀眾對謝員之印象，似有造成獨厚謝員而為

其助選之效果，對於同區域其他候選人顯非公平公

正，縱廣播電視事業無從干預地方活動邀請邀請之

人選及致詞內容，惟仍可以報導其他立法委員候選

人相關 活動消息或避免播放特定候選人有關之標

語字幕，以為平衡報導否則即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

待遇。當事人經營廣播電視事業，對播送之節目內

容需符合相關法令規定應知悉，對於上述違法事  

實應有認識，仍任由系爭節目內容違反法令規定，

未盡注意義務，顯有過失。 

3、綜上，系爭節目涉有違反本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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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依本法第 110 條第 2 項裁罰，提請審議。 

四、檢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受理陳情案件意見表、當事人

陳述意見書、公司登記基本資料及彰化縣選舉委員會議

決議各一份。 

辦法：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系爭新聞報導除對各選區候選人報導時間懸殊外，並就

特定候選人之號次、姓名等作特別字幕顯示。未作公

正、公平之處理，且無法律上之原因，屬無正當理由

之區別對待，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 項

規定，應依同法第 110 條第 2 項規定，裁處三大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20 萬元之罰鍰，由本會開具

違反公職人員選罷法案件處分書；並依行政程序法規

定之程序通知限期繳納。 

第四案：關於劉辰芳女士領銜提出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9 選舉區

議員黃捷罷免案提議人名冊查對情形，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5 條第 1 項、第 76 條第 1 項

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議員之罷免，得由

原選舉區選舉人為罷免案提議人，由提議人之領銜人 1

人，填具罷免提議書 1 份，檢附罷免理由書正、副本各

1 份，提議人正本、影本名冊各 1 份向本會提出。上開提

議人人數，依同法第 76 條第 2 項規定應為原選舉區選舉

人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二、另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47 條規定，本會收到罷免案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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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件後，應即交由主辦選舉委員會（直轄市選舉委員會

）於 20 日內，依本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查對提議人名

冊，有不合規定者，應予刪除，並將查對結果函報本會。

又依同法第 79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本會收到罷免案

提議後，應於 25 日內依主辦選舉委員會查對結果，如不

足規定人數，由本會將刪除之提議人及其個別事由列冊

通知提議人之領銜人於 10 日內補提，屆期不補提或補提

仍不足規定人數者，均不予受理。符合規定人數，即函

告提議人之領銜人自收到通知之次日起 10 日內領取連

署人名冊格式，並於一定期間內徵求連署，未依限領取

連署人名冊格式者，視為放棄提議。 

三、查劉辰芳女士領銜於 109 年 7 月 31 日向本會提出高雄

市議會第 3 屆第 9 選舉區議員黃捷罷免案，經本會於同

日以中選務字第 1090001937 號函請高雄市選舉委員會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9 條第 1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

7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並參酌本會訂定「公職人員罷

免案提議人及連署人名冊查對作業須知」查對提議人名

冊，於 20 日內（109 年 8 月 20 日前）將查對結果函報本

會。 

四、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9 選舉區選舉人數 28 萬 7,829 人，

依法提議人人數應為 2,879 人以上。經高雄市選舉委員

會於 109 年 8 月 19 日以高市選一字第 1093150474 號函

報提議人名冊查對結果，本會交付提議人名冊 3,004 人，

符合規定人數 2,706 人，不符合規定人數 298 人，不足規

定人數 173 人。本會爰於 109 年 8 月 20 日以中選務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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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25896號函請劉辰芳女士自文到之次日起 10 日內向

本會補提提議人名冊。復經劉辰芳女士於 109 年 8 月 28

日向本會補提提議人名冊，經本會於同日以中選務字第

1090002163 號函請高雄市選舉委員會依前開規定查對補

提提議人名冊。經高雄市選舉委員會於 109 年 9 月 9 日

以高市選一字第 1093150510 號函復查對結果，補提人數

397 人，符合規定人數 368 人，不符合規定人數 29 人。

上述 2 次提出符合規定之提議人人數合計 3,074 人，不

符合規定人數合計 327 人，已達法定提議人人數。依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9 條第 2 項、第 80 條第 1 項、第

3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8 條規定，本會應於 109 年 9 月

22 日前函請提議人之領銜人自收到通知之次日起 10 日

內向本會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於 60 日內徵求連署，並

於連署期間內向高雄市選舉委員會提出連署人名冊正本

、影本各 1 份，逾期不予受理。 

五、檢附本罷免案之連署函格式及連署人名冊格式，並已分

別填具受文者、被罷免人之原選舉區、公職名稱及姓名

，擬函請提議人之領銜人前來本會領取。 

辦法：討論通過後，函請提議人之領銜人於文到次日起 10 日內

到會領取本罷免案之連署函格式及連署人名冊格式。 

決議：審議通過，函請提議人之領銜人於文到次日起 10日內到會

領取本罷免案之連署函格式及連署人名冊格式。 

丙、臨時動議 

丁、散會(下午 4 時 2 分) 


